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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 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 

 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，下列會計政策

已一致適用於本財務報表之所有表達期間。  

 (一 ) 遵循聲明  

 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教育部頒「私立學校法」、「學校財團法人及

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」、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

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」及「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」編製。

惟部頒規定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不同時，以部頒規定優先

適用。  

 (二 ) 編製基礎  

  依照教育部頒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

規定」辦理，會計基礎採「應計基礎」。會計年度為每年 8 月 1 日起

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，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學年度名

稱。  

 1.  衡量基礎  

  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。  

 2.  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 

  本校係以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。本財務

報表係以本校之功能性貨幣，新台幣表達。  

 (三 )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 

  流動資產包括：  

 1. 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之資產，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；  

2.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；  

 3.  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；及  

 4.  現金及約當現金（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或

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）。  

  流動負債包括：  

 1. 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之負債；  

 2.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；  

 3.  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，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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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債。 

 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，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

動負債。  

 (四 ) 會計估計  

  依照前述法令、辦法、規定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，本校對於

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折舊及退休金等之提列，必須使用合理之估計

金額，因估計涉及判斷，實際結果可能有所差異。  

 (五 ) 特種基金  

  係因契約、法令、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，以供特定

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金。本項目貸方對應項目為「指定用途權

益基金」。  

 (六 ) 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  

  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應按取得（包括分期付款購置）或建造時

之成本認列，包括購買價格、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

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與借款成本及未來拆卸、移除該資產

或復原的估計成本。取得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後，於使用期間所發

生之相關支出，應列為修護費用。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、提升服

務能量及效率、增添、改良、重置及大修等支出，應予以資本化。  

  本校每年至少於會計年度終了時，評估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剩

餘耐用年限、折舊方法及殘值。剩餘耐用年限、折舊方法及殘值之

變動，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。  

  除土地、圖書及博物外之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，依各該資產估

計耐用年限內，採直線法提列折舊；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；土地、

傳承資產（如歷史文物）及非消耗性收藏品（如藝術品），不予提列

折舊。  

  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處分變賣及報廢時沖轉成本及累計折舊，

處分損益以當期收支類處理，處分損益列入「財產交易短絀」或「財

產交易賸餘」項目。  

  折舊性資產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，不繼續提列折舊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